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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管理现状及展望

李 亚 平，吴 三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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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贯彻落实国家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根据水利部水资源司关于起草编制《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管

理办法》并将其作为近期水资源项目的一项重点工作的指示精神，长江水利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的调研小组，

研究我国取水许可总量控制实施现状。通过对黄河水利委员会、松辽水利委员会、吉林、辽宁、黑河、江西、泉

州等水资源较紧缺、但管理较好，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地区进行实地走访、座谈、调研，分析了各地水资源基本

情况，总结了这些地区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管理情况、存在的问题和成功经验，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今后工作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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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水资源基本情况

我国干旱地区水资源具有降水少、蒸发大、时空分

布不均匀的特点，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人

口及耕地的分布不匹配，水利工程径流调蓄能力偏低，

水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目前，干旱地区部分河川

径流的开发利用程度已超过 ５０％，特别是随着西部大
开发、西电东送、中部崛起、粮食安全等战略的逐步实

施，水资源的供给将面临更大压力。

长江流域水资源总量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供

水工程不足，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效率不高，加

重了局部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治污压力。目前，长

江流域水资源质量总体良好，但湖库水富营养化有加

重的趋势，局部污染较严重。

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极端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

和范围不断增加，水资源安全保障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因素。因此，今后一个时期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也将面临巨大压力。

２　取水许可管理及总量控制情况

加强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现取水许

可和总量控制管理，我国开展了大量工作，制订了相关

法规条例。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水利部发布了关于授予黄河水利
委员会（下称黄委）、长江水利委员会（下称长江委）取

水许可管理权限的通知，对其流域实施取水许可管理

的权限进行了规定；甘肃省、吉林省制定出台了《取水

许可制度实施细则》，江西省制定了《取水许可管理权

限的规定（试行）》，泉州市制订了《晋江下游水量分配

方案》等。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各地针对取水许可与总量控制开
展了大量基础工作。长江委在流域内开展了大型取水

动态计量监控系统建设，并制定了实施方案；黄委制定

了《黄河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管理办法（试行）》，对取水

许可总量控制的程序以及黄委和沿黄省（区）职责等

作了明确规定；松辽水利委员会（松辽委）建立了取水

许可管理系统，实现取水许可申请、审批、发证、监督管

理（包括年审）等办公自动一体化。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根据国务院《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甘肃、湖北、辽宁

等地相继颁布和实施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

理办法》，规定了取水许可实行分级管辖，并对省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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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的管辖权限进行了规定。

２００９年，泉州市结合水利部水资源“三条红线”管
理思路，出台了《水资源红黄蓝分区区划及管理规

定》，在全国率先推行了水资源红、黄、蓝分区管理，将

全市１１个行政区域划分为两个红区、两个黄区、７个
蓝区，明确各区域水量控制、水质改善的目标，执行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近年来，各地相继启动了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

细化工作，目前已编制完成了《长江流域取水许可总

量控制指标方案》、《黄河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

方案》、《松辽流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方案》、甘肃

省三大流域的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同时，黄

委向沿黄８省（区）印发了《关于加强黄河取水许可总
量控制指标细化工作的通知》，要求沿黄各省（区）参

照黄委指标细化方案抓紧制订本省（区）的指标细化

方案，覆盖流域、省、市、县各级的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

标体系已初步建立。

３　存在的问题

（１）相关法规保障效力不够。取水许可管理相关
法规条例修改工作相对滞后，法规保障效力不够，可操

作性不强，致使许多工作仍停留在登记、发证等表象工

作上，对取水许可管理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缺少必

要的行政处罚措施和手段，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影

响，使无证取水、越权发证、超计划用水、拒不接受监督

检查的情况缺乏有效制约，直接影响总量控制管理工

作的深入开展。

流域管理机构作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没有立法

权限，流域管理法规和规章的制定相对地方滞后，地方

立法往往从本区域经济发展考虑，而对全流域整体利

益考虑不足，一旦流域整体利益与区域局部利益发生

冲突，地方一般执行本地区已有法规和规章，不利于流

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２）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事权划分不清晰，
且缺乏有效协调机制。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的界限在

实际管理工作中还不够清晰，在具体事件的处理上，哪

些事情需要流域机构或地方政府来管、管到何种程度、

通过何种方式来管，双方往往各执一词，较难达成一

致。另外，水资源利用管理的民主协商机制尚未形成，

且管理过程中流域内相关省、市政府和用水户的参与

力度不大，相互之间缺乏及时有效地沟通，导致管理效

率较低。

（３）取水许可审批总量难以控制。① 北方地区

用水主要以耗水为主，采用何种指标进行定量控制难

以明确，实际用水过程也难以监控。② 南方地区水网

关系复杂，河流进出水量测量和计量困难，导致取用水

总量控制的监控技术难度大。③ 部分地区经济、气象
预测的方式、方法上不严谨、不合理，难以做到准确预

测需水量及来水量。

（４）取用水统计制度不健全。① 取水许可管理

机构对取水户已发证、换发证或核销证等基本情况的

统计工作还不到位，难以实事求是地掌握已审批取水

许可总量的实际情况。② 目前，国有企业取水计量设
施安装情况良好，而小型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安

装的则是计量不准的老式流量计，有的甚至不安装计

量设施，导致取水户的取水、用水、退水水量和水质状

况难以得到准确统计。

（５）缺乏有效监督管理。① 目前各地市水资源

管理部门人手较少，取水监督检查工作侧重于对工业、

商业、服务业等进行实地检查，而对取水许可证数量

大、分布面广的农业取水的审查多采取 ２ａ检查一次
或者分期分批进行，使农业用水量未得到有效监控。

② 水资源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往往忽视对水
源地的监督管理，一些用水户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私

自取水，改变原水源地结构，加大了取水总量控制的难

度。③ 省、市、县逐级上报取用水量过程中虚报、瞒报
等情况普遍，监督管理机构对此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

制裁手段。

４　今后工作建议与展望

（１）加强法律效力，健全流域管理机制。国家应
当提高取水许可管理相关法规条例的立法层级，赋予

流域管理机构相应职权，使之具备应有的执法能力，增

强相关法规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

必依。同时，各级流域管理机构要认真贯彻现有政策

和法规，加大对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的管理力度，明确规

定有关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形成一部门负责、多部门协

作的局面，使水资源管理部门能够在取水许可总量控

制、取水口运用管理、取用水监督管理及处罚违规行为

等主要环节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２）加强体制建设，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
权责明晰、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水行政执

法体系，保障取水许可总量控制落实到位。建立以水

资源管理责任为重点的水资源管理考核制度；加强水

量水质监测能力与管理系统建设；深化水资源管理体

制改革；完善水资源统计体系。以保障水利改革发展

为重点，全面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

（３）进一步推进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
的管理机制。进一步明确流域与区域的事权划分，加

强流域多部门合作协商管理机制，落实流域管理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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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在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管理过程中的权责，逐级分

解和细化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管理任务，并赋予流域管

理机构统筹协调、监督和管理的权力。

（４）建立水权交易和水资源保护补偿机制。研究
制定适合各地情况的水权交易机制，实现水权的有偿

转让，在既定分配水量基础上，市县之间、县城之间、自

来水企业与用水户之间，可通过经济补偿进行水权转

让。另外，重点水源工程建设资金可由下游受益地区

按水量分配比例分摊。

（５）加快推进水量分配工作。加快制订国家确定
的２５条主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和取水许可总量
控制指标，细化到各支流和各行政区域并逐级分解到

各地。各地应根据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和实际情况

制定年度取用水计划，建立覆盖全省各行政区的取水

总量控制体系。各流域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

有关单位应抓紧推进所管辖区域及区域内用水大户的

水量分配细化工作，尽快建立覆盖全流域、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水量分配方案与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

标体系，合理配置取水权。

（６）严格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流域各省区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对地方用水定额进行整理和修订，建立与

区域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相适应的严格的区域用水效

率控制红线。加强对造纸、石化、钢铁、火电、核电等重

点行业用水定额的监测评估，开展水平衡测试，提出流

域主要行业用水定额的指导意见。

（７）严格取水许可审批。在审批新增取水许可
时，切实做到“六个不批”，对未达到区域用水总量控

制指标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不符合行业用水定

额标准的、不符合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要求的、在地下水

超采区取用地下水的、未配套建设节水设施和计量设

施的，一律不批。通过取水许可审批制度的约束，从根

本上避免突破区域用水总量、过度超采地下水、超定额

用水和超标准排放污水等违法现象的发生。

（８）建立健全取水统计制度。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加快建立对已发证、换发证、核销证及其取水许可

总量的统计工作，加快取水许可及总量控制管理台账

建设，并实行月报和年度考核。各取水户应安装先进

计量设施，准确记录各时段取水、用水、退水水量和水

质状况，并及时真实上报上级管理机构备案，建立健全

取水统计制度。

（９）加强监督管理。① 加强取水许可日常监督

管理，及时掌握取水户取水动态和信息，防止违规违法

取水行为的发生。② 加强取水计量设施的监督管理，
加大取水计量设施安装和监督管理力度，积极推广使

用先进取水计量设施。③ 加强对用水大户的在线监

测能力建设，严格按照批准的取水量进行监测控制。

④ 加强取用水户计划用水管理，规范计划用水的下达
程序，实行用水定额指导下的计划用水管理，提高计划

用水的实施效果。⑤ 流域管理机构、各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对违法违规取水行为严格按照相关处罚措施执

行。⑥ 各省应开展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建立取
水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和取水许可及总量控制管理台

账，提高管理水平。

（１０）研究取水许可红、黄、蓝分区动态管理。研
究取水许可红、黄、蓝分区管理办法，实行对水资源分

区取水，根据各地已经审批的取水许可总量与水资源

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取水户

取用水情况，给与不同的取水政策，使取水许可在现有

分级审批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分类管理，推进取水许可

总量控制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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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反复变化，引发土洞气爆作用击穿溶洞较薄顶

板，同时孕育土洞或使土体强度降低，加速与诱发了岩

溶塌陷等自然 －人为复合型次生地质灾害。利用合适
的勘探方法及时发现、治理，或于事发后调查、评价灾

害发生原因，在防灾减灾方面具有现实意义。综合物

探方法具有快速、精确、探测范围广、成本低的特点，在

很多救灾减灾防灾中显示了优越性。正确解释并利用

综合物探成果显得非常重要。当入射波遇到断裂破碎

带、溶槽、溶洞、土洞、软土或塌陷扰动土等不同的波阻

抗分界面时，地质雷达或浅层地震反射波法出现反射

波频率变低、波形发胖，出现波的反射和绕射或多次振

荡拖尾现象。土洞、软土、岩溶发育带、破碎岩、地下暗

河等不良工程地质现象会产生高密度电测深法低阻异

常。本文为岩溶塌陷的分析、评价、治理提供了一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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